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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池州华宇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天律意 2023 第 01643 号 

 

致：池州华宇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管理办法》《编报规则 12 号》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华宇股份与本所签订了《聘请专项法律顾问合

同》，委托本所律师以特聘专项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华宇股份本次股票发行、

上市工作。 

本所律师已就华宇股份本次发行上市出具了《池州华宇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池州华宇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关于池州华宇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关于池州华宇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关于池

州华宇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现因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

了《关于池州华宇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申请文

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3〕11010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二）”），

本所律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之要求，对华宇股份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出

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作的补充或修改外，本所律师此前已出具的“《律师

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内容仍然有效。凡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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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情况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披露的情况相同且本所律师的

核查意见无补充或修改的，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不再详述。 

除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涉及的简称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

告》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谨作如下承诺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以前华宇股份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

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

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华宇股份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本所律师同意华宇股份部分或全部在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证

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华宇股份作上

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4、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涉及的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

项，本所律师主要依赖于审计机构和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

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华宇股份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因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而需要提供或披露的资料、文件以

及有关事实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分期付款或赊销方式购置设备的类别、金额、付款比例，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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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固定资产到货时间以满足税收优惠政策的情形，是否存在税收合规性风险

的核查意见。【问询问题 3—事项（2）】 

（一）分期付款或赊销方式购置设备的类别、金额、付款比例 

2022 年第四季度，公司享受 100%加计扣除的设备合计为 6,735 万元，其中

自建设备 185.39 万元，外购设备 6,551.41 万元。外购设备的款项支付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固定资产类

别 

固定资产入

账价值 

截止 2022年

末付款金额 

截止 2022年

末付款比例 

合同约定

2022年末应

付款金额 

2022年末付

款占合同约

定应付金额

比例 

期后是否

退货 

探针台 2,905.58 2,905.58 100.00 2,905.58 100.00 否 

键合设备 1,340.71 1,072.57 80.00  1,340.71  80.00 否 

分选机 1,243.05 422.34 33.98 634.64     66.55  否 

塑封设备 648.32 314.82 48.56  462.42   68.08  否 

其他设备 413.76 138.66 33.51  273.88   50.63  否 

合计 6,551.41 4,853.97 74.09 5,617.24 86.41 — 

注：上述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 

由上表可以看出，2022 年末付款金额占合同约定应付金额比例为 86.41%，

公司基本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进行付款。 

（二）是否存在调节固定资产到货时间以满足税收优惠政策的情形 

公司严格按照《关于加大支持科技创新税前扣除力度的公告》以及《高新技

术企业购置设备、器具企业所得税税前一次性扣除和 100%加计扣除政策操作指

南》的相关规定执行该项税收优惠政策，不存在调节固定资产到货时间以满足税

收优惠政策的情形。 

1、享受企业所得税税前 100%加计扣除政策的设备实际到货时间与合同约定

时间不存在重大差异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占比 

合同约定或者推定应在 2022年第四季度到货的设备   5,763.80  87.98% 

合同约定在 2022年第四季度前到货但实际在 2022

年第四季度到货的设备 
    749.56  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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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约定在 2022年第四季度后到货但实际在 2022

年第四季度到货的设备 
      38.05  0.58% 

合计   6,551.41  100.00% 

由上表可以看出，按合同约定应在 2022 年第四季度到货的设备及器具的金

额为 5,763.80 万元，占总体满足税收优惠固定资产的比例为 87.98%，合同约定

到货期间与实际到货期间保持一致； 

合同约定应在 2022 年第四季度前到货但实际在 2022 年第四季度到货的设

备金额为 749.56 万元，占总体满足税收优惠固定资产的比例为 11.44%，占比相

对较低，系公司根据自身生产需求与供应商协商对部分前期已签订设备采购合同

的设备交货时间延后交付所致； 

合同约定在 2022 年第四季度后到货但实际在 2022 年第四季度到货的设备

金额为 38.05 万元，占总体一次性扣除的比为 0.58%，占比极低，主要系供应商

提前发货所致。 

2、享受企业所得税税前 100%加计扣除政策的设备合同绝大部分在优惠政策

发布之前已经签署 

公司按照自身生产经营计划自建或采购所需的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公司并

未为享受《关于加大支持科技创新税前扣除力度的公告》规定的加计扣除优惠政

策突击采购机器设备。公司 2022 年第四季度新购置的设备 6,735.00 万元享受了

企业所得税税前 100%加计扣除，其中外购设备采购金额为 6,551.41 万元，自建

设备金额为 183.59 万元（2022 年第四季度完成竣工验收），外购设备采购合同

签署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到厂时间 设备台数 采购金额 
2022 年 9月 22日之

前签订的合同金额 

2022年 9 月 22日之

后签订的合同金额 

2022年 10月 25.00 619.95 586.32 33.63 

2022年 11月 10.00 898.55 38.05 860.49 

2022年 12月 71.00 5,032.92 4,548.21 484.70 

合计 106.00 6,551.41 5,172.58 1,378.83 

3、公司目前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固定资产内部控制体系 

公司结合自身生产经营情况，制定了设备到货、验收等操作流程及内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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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严格履行相关规定。设备到货后，由公司生产部门会同资材部根据采购合同、

送货清单等文件，对固定资产数量、外观、规格型号等进行开箱验收，填制设备

验收报告；对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设备及时验收并出具固定资产验收单。设备

部负责及时传递验收单至财务部门，财务部接受最终审核的验收单并结合合同、

发票进行相应账务处理。综上，公司的固定资产内控体系健全、内部控制有效，

防止了调节固定资产到货时间以满足税收优惠政策的情况发生。 

4、公司享受的固定资产 100%加计扣除不存在税收合规性风险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按照上述税收优惠的政策向主管税

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公司未发生因上述事项受到主管税务机关行政处罚的情形。

此外，公司按照自身生产经营计划自建或采购的上述设备，未发生采购退回等情

况，不存在税收合规性风险。 

综上所述，公司严格按照《关于加大支持科技创新税前扣除力度的公告》以

及《高新技术企业购置设备、器具企业所得税税前一次性扣除和 100%加计扣除

政策操作指南》的相关规定执行该项税收优惠政策，公司不存在调节固定资产到

货时间以满足税收优惠政策的情形亦不存在税收合规性风险。 

（三）核查程序及意见 

1、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取得发行人进行企业所得税税前 100%加计扣除政策的设备明细表。同

时检查发行人上述设备的采购合同、到货记录、报关单以及验收单，确认发行人

是否存在调节固定资产到货时间以满足税收优惠政策的情形； 

（2）了解公司固定资产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 

2、核查意见 

发行人分期付款或赊销方式购置设备的类别主要为探针台、键合设备、分选

机等。发行人用以加计扣除的设备到货时间均在 2022 年第四季度，不存在调节

固定资产到货时间以满足税收优惠政策的情形，不存在税收合规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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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资产重组过程中历次资产、股权、技术等交易、转让过程，业务重

组后拟注销主体的具体注销过程，说明相应纳税义务的产生及履行情况，是否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是否存在潜在纠纷的核查意见。【问询问题 3—事项（4）】 

（一）资产重组过程中历次资产、股权、技术等交易、转让过程 

2014 年，为将封装业务集中于池州经营，无锡国腾将业务资产转移至池州

华钛。2017 年、2018 年，为解决同业竞争、整合业务资源、聚焦长期发展战略，

发行人进行了资产、业务重组，上述资产重组的交易、转让过程如下： 

1、2017 年 7 月，发行人收购华宇创芯全部股权 

2017 年上半年，公司股东决定以华宇有限作为上市主体，并将华宇创芯作

为上市主体专业运营测试业务的子公司。基于此，2017 年 6 月，彭勇、高莲花、

赵勇、高新华、李明正、何帅与华宇有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彭勇、

高莲花、赵勇、高新华、李明正、何帅分别将其持有的华宇创芯 57.40%、18.00%、

16.00%、5.00%、2.00%、1.60%股权转让给华宇有限，转让价款依次为 376.35 万

元、191 万元、152 万元、0 万元、0 万元、0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的对价系按照

转让方的实缴出资额确定，未实缴出资部分不支付对价。 

2、2018 年 1 月，发行人收购华宇福保全部股权 

华宇福保系公司股东在深圳福田保税区成立的集成电路测试企业，主要经营

保税业务。为延续保税业务的经营，公司决定将华宇福保变更为上市主体子公司，

继续运营。2018 年 1 月，潜山华威、彭勇、赵勇与华宇有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书》，分别将其持有的华宇福保 95.17%、3.22%、1.61%的股权分别以 424.02 万

元、6 万元、3 万元转让给华宇有限，股权转让价格按照（净资产值-向股东分红

金额）*实缴出资比例计算确定。 

3、2018 年 1 月，发行人收购合肥华达股权 

合肥华达主要业务为运营合肥市高新区政府设立的合肥市集成电路设计验

证分析公共服务平台。为保持平台的持续运营，公司决定将合肥华达变更为上市

主体子公司。2018 年 1 月，潜山华威、彭勇、赵勇、高莲花、王永成分别将其持

有的合肥华达 81.15%、13.08%、1.92%、1.92%、1.92%的股权分别以 1 元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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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给华宇有限。因合肥华达在股权转让时点的净资产小于 0，故本次股权转让

的对价均为 1 元。 

4、2014 年，池州华钛收购无锡国腾机器设备、存货 

2014 年底，无锡国腾将主营业务有关的固定资产、存货等出售给池州华钛。

其中转移的机器设备合计金额为 323.32 万元、转移存货合计金额为 58.30 万元。 

5、2017 年，发行人收购池州华钛机器设备、原辅材料 

2017 年 10 月 1 日，池州华钛与华宇有限签署了《资产收购合同》，约定华

宇有限收购池州华钛机器设备、原辅材料等资产，交易价款为 4,181.71 万元，具

体以池州华钛实际交付资产及开具发票为准。 

上述协议签署后，池州华钛向华宇有限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与华宇有

限完成了资产交割。本次交易的价格系双方根据该等设备在转让时点的市场行情

确定。2020 年 11 月，公司委托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华宇有限 2017 年

收购的池州华钛的机器设备的市场价值进行追溯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中

水致远评报字[2020]第 020674 号）。经成本法评估，华宇有限 2017 年收购的池

州华钛的固定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9 月 30 日的评估价值为 4,007.23 万元。 

6、2017 年，华宇创芯收购潜山华威、潜山纪炳机器设备、原辅材料 

2017 年 10 月 1 日，潜山华威、潜山纪炳分别与华宇创芯签署《资产收购合

同》，约定华宇创芯深圳分公司收购潜山华威和潜山纪炳持有的机器设备、原辅

材料等资产，交易价款分别为 1,698.11 万元、86.40 万元，具体以潜山华威和潜

山纪炳实际交付资产及开具发票为准。 

上述协议签署后，潜山华威、潜山纪炳向华宇创芯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并与华宇创芯完成了资产交割。本次交易的价格系双方根据相关资产在转让时点

的市场行情确定。2020 年 11 月 30 日，华宇股份委托中水致远对华宇创芯本次

收购的潜山华威、潜山纪炳机器设备等资产进行了追朔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

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0]第 020676 号），经评估，华宇创芯深圳分公司本

次收购的潜山华威、潜山纪炳机器设备等资产在收购当时的价值合计为 1,791.2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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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7 年，华宇创芯收购无锡华宇芯业机器设备、原辅材料 

2017 年 10 月 1 日，华宇创芯与无锡华宇芯业签署了《资产收购合同》，约

定华宇创芯无锡分公司受让无锡华宇芯业机器设备、原辅材料等资产，交易价款

为 985.93 万元，具体以无锡华宇芯业实际交付资产及开具发票为准。 

上述协议签署后，无锡华宇芯业向华宇创芯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与华

宇创芯完成了资产交割。本次交易的价格系双方根据相关资产在转让时点的市场

行情确定。2020 年 11 月 13 日，华宇股份委托中水致远对华宇创芯本次收购的

无锡华宇芯业机器设备等资产进行了追朔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中水

致远评报字[2020]第 020675 号），经评估，华宇创芯本次收购的无锡华宇芯业机

器设备等资产在收购当时的价值 986.63 万元。 

8、2017 年重组完成后的相关资产转移 

2019 年，华宇创芯将其机器设备等资产转让给华力宇、华宇光微、华宇有

限，潜山华威将其剩余部分专利、商标、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转移给华力宇及发行

人，相关情况如下： 

（1）华宇创芯将其资产转移至华力宇、华宇光微、华宇有限 

2019 年初，华宇创芯深圳分公司、无锡分公司分别与华力宇、华宇光微签订

资产转让合同，华宇创芯深圳分公司将其机器设备等资产转让给华力宇、华宇创

芯无锡分公司将其机器设备等资产转让给华宇光微。其中：华宇创芯向华力宇转

让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1,675.91 万元、华宇创芯向华宇光微转让资产的交易价格

为 974.28 万元。除此以外，2019 年初，华宇创芯向华宇有限转让了 36.09 万元

的固定资产。 

（2）潜山华威将其剩余部分专利、商标、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转移给华力宇及

发行人 

2017 年业务重组完成后，潜山华威不再经营，公司股东决定将潜山华威剩

余的专利、商标、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转移给发行人及华力宇持有，其中：2019

年 8 月，潜山华威将其拥有的 5 项专利转让给华力宇；2019 年 6 月，潜山华威

将其拥有的 3 项商标转让给华宇有限；2019 年 11 月，潜山华威将其拥有的 1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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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转让给华力宇。 

（二）业务重组后拟注销主体的具体注销过程 

业务重组完成后，公司股东对相关历史业务主体进行了清理、注销，包括

2017 年业务重组后停止经营的池州华钛、潜山纪炳、潜山华威、无锡华宇芯业，

2019 年将资产、业务转移给华力宇、无锡华宇光微后停止运营的华宇创芯，2014

年起即停止经营的无锡国腾以及台州市创芯贸易商行、台州市自盛贸易商行、台

州市勇达贸易商行、台州市芯旺贸易商行等。该等主体的具体注销过程如下： 

主体名称 注销过程 

无锡国腾 

无锡国腾由潜山纪炳、彭勇、何帅于 2013 年 1 月发起设立，注册资本为 475 万

元。2014 年无锡国腾将业务转移给池州华钛，不再对外承接业务。2019 年 8 月，无

锡国腾股东会作出公司解散的决议；2019 年 9 月，无锡国腾在《江苏金融报道》进

行了注销公告；2019 年 11 月，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出具《公

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同意无锡国腾注销登记。 

池州华钛 

池州华钛由潜山纪炳、潜山华威、无锡国腾、无锡华宇芯业、彭勇等 5 名股东

于 2013 年 7 月发起设立。2017 年下半年，池州华钛将其资产、业务转移给发行人

后，停止经营。2020 年 11 月，池州华钛向池州市江南产业集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注销登记，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了注销公告；2020 年 12 月 25

日，池州市江南产业集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同意池

州华钛注销登记。 

无 锡 华 宇

芯业 

无锡华宇芯业由潜山华威和高新华于 2008 年 6 月发起设立。2017 年下半年，

无锡华宇芯业将其资产、业务转移给华宇创芯后，停止经营。2019 年 8 月，无锡华

宇芯业股东会作出公司解散的决议；2019 年 9 月，无锡华宇芯业在《江苏金融报道》

进行了注销公告；2019 年 11 月，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出具《公

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同意无锡华宇芯业注销登记。 

潜山纪炳 
潜山纪炳由彭勇、刘世刚、赵勇、高莲花等 4 名股东于 2009 年 7 月发起设立。

2017 年下半年，潜山纪炳将其资产、业务转移给华宇创芯后，停止经营。2021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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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潜山纪炳股东作出解散公司的决定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了注销

公告；2021 年 9 月，潜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同意潜

山纪炳注销登记。 

潜山华威 

潜山华威由赵勇等 5 名股东于 2007 年 3 月发起设立。2017 年下半年，潜山华

威将其资产、业务转移给华宇创芯后，停止经营。2021 年 8 月，潜山华威作出解散

公司的决定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了注销公告；2021 年 9 月，潜山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同意公司注销登记。 

华宇创芯 

华宇创芯系发行人子公司，2018 年，华宇创芯将资产、业务转移给华力宇、无

锡华宇光微后停止运营。2020 年 12 月，发行人向池州市江南产业集中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了注销公告；2021 年 2

月，池州市江南产业集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同意华

宇创芯注销登记。 

台州市创

芯贸易商

行 

台州市创芯贸易商行系彭勇在台州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2019 年 6 月 24 日，

出资人彭勇向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2019 年 6 月 24 日至 2019 年 8

月 8 日期间，台州市创芯贸易商行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了注销公告；

2019 年 8 月 13 日，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同意台

州市创芯贸易商行注销登记。 

台州市自

盛贸易商

行 

台州市自盛贸易商行系高莲花在台州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2019 年 6 月 24 日，

出资人高莲花向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2019 年 6 月 24 日至 2019 年

8 月 8 日期间，台州市自盛贸易商行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了注销公告；

2019 年 8 月 13 日，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同意台

州市自盛贸易商行注销登记。 

台州市勇

达贸易商

行 

台州市勇达贸易商行系赵勇在台州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2019 年 6 月 24 日，

出资人赵勇向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2019 年 6 月 24 日至 2019 年 8

月 8 日期间，台州市勇达贸易商行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了注销公告；

2019 年 08 月 13 日，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同意台

州市勇达贸易商行注销登记。注销程序合法、合规。 

台州市芯

旺贸易商

行 

台州市芯旺贸易商行系刘世刚在台州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2019 年 6 月 24 日，

出资人刘世刚向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2019 年 6 月 24 日至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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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8 日期间，台州市芯旺贸易商行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了注销公告；

2019 年 08 月 13 日，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同意台

州市芯旺贸易商行注销登记。 

（三）相应纳税义务的产生及履行情况，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是否存在

潜在纠纷 

1、业务重组过程中的纳税义务的产生及履行情况 

发行人向相关主体收购华宇创芯、华宇福保、合肥华达全部股权，相关出售

方涉及的主要税种为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池州华钛收购无锡国腾机器设备、

存货，发行人收购池州华钛的机器设备、原辅材料，华宇创芯收购潜山华威和潜

山纪炳、无锡华宇芯业的机器设备、原辅材料，相关出售方涉及的主要税种为企

业所得税、增值税。具体情况如下： 

收购方 出售方 资产内容 
涉及主要

税种 
纳税情况 

发行人 

彭勇、高莲

花、赵勇、高

新华、李明

正、何帅 

华宇创芯股权 
个人所得

税 

彭勇、高莲花、赵勇、高新华、李明

正、何帅本次股权转让的个人所得税应

纳税所得均为 0元，无需缴纳个人所得

税 

潜山华威、彭

勇、赵勇 
华宇福保股权 

企 业 所 得

税、个人所

得税 

潜山华威本次股权转让收入，与其投资

成本相同，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彭勇、

赵勇本次股权转让的个人所得税应纳税

所得均为 0元，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潜山华威、彭

勇、赵勇、高莲

花、王永成 

合肥华达股权 

企 业 所 得

税、个人所

得税 

合肥华达在股权转让时点的净资产为负

数，按照 1元进行股权转让具有公允性。

本次股权转让的转让方潜山华威、彭勇、

赵勇、高莲花、王永成的转让收入均小于

其投资成本，故不涉及企业所得税、个人

所得税的纳税义务 

池州华钛 
机器设备、原辅

材料 

增值税、企

业所得税 

池州华钛向华宇有限转让机器设备、原

辅材料，均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按

照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明的销项税

额进行了增值税纳税申报。池州华钛本

次向华宇有限转让固定资产、存货事项

均已确认损益列入财务报表，在企业所

得税汇算清缴时予以了纳税申报 

华宇创

芯 

潜山华威和潜

山纪炳 

机器设备、原辅

材料 

增值税、企

业所得税 

潜山华威和潜山纪炳向华宇创芯转让的

固定资产、存货均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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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并按照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明

的销项税额进行了增值税纳税申报。潜

山华威和潜山纪炳本次向华宇创芯转让

固定资产、存货事项均已确认损益列入

财务报表，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予

以了纳税申报 

无锡华宇芯业 
机器设备、原辅

材料 

增值税、企

业所得税 

无锡华宇芯业向华宇创芯转让的固定资

产均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按照开

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明的销项税额进

行了增值税纳税申报。无锡华宇芯业本

次向华宇创芯转让机器设备事项均已确

认损益列入财务报表，在企业所得税汇

算清缴时予以了纳税申报 

池州华

钛 
无锡国腾 机器设备、存货 

增值税、企

业所得税 

无锡国腾向池州华钛转让机器设备、原

辅材料，均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按

照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明的销项税

额进行了增值税纳税申报。无锡国腾本

次资产转让以账面价值作为定价标准，

未形成资产转让所得，无需缴纳企业所

得税 

除上述情形之外，2019 年，华宇创芯将其机器设备等资产转让给华力宇、华

宇光微、华宇有限，潜山华威将其剩余部分专利、商标、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转移

给华力宇及发行人。 

华宇创芯在向华力宇、华宇光微、华宇有限转移资产时，向华力宇、华宇光

微、华宇有限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按照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明的销项

税额进行了增值税纳税申报。华宇创芯的该等资产转让以账面价值作为定价标准，

未形成资产转让所得，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 

潜山华威将其剩余部分专利、商标、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转移给华力宇及发行

人时，考虑到该等专利、商标、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均与此前转移的资产、业务密

切相关，且未作为无形资产进行核算，不存在账面价值，故潜山华威向发行人、

华力宇转让该等专利、商标、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未约定转让价款，双方直接进行

了资产权属的变更。该等转让不涉及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的缴纳。 

2、注销过程中的纳税义务的产生及履行情况 

发行人历史业务主体在注销前，逐步对企业账务进行了清理，除将股东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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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回以外，企业将剩余的留存收益对股东进行了分配（个人独资企业缴纳个人所

得税，不涉及收益分配）。根据相关自然人股东的纳税凭证，上述主体的自然人

股东在取得分配的留存收益时，均依照规定缴纳了个人所得税。根据《企业所得

税法》之规定，上述主体的公司股东取得分配的留存收益为免税收入，无需缴纳

企业所得税。 

经核查，发行人历史业务主体的股东彭勇、高莲花、赵勇、刘世刚在上述拟

注销业务主体重组完成后至清算注销前，存在享受个人独资企业核定征收个人所

得税政策的情形。基于以下原因，本所律师认为，彭勇、高莲花、赵勇、刘世刚

利用个人独资企业核定征收个人所得税政策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情形，不会对本次

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1）虽然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权益性投资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征收管

理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41 号）规定，持有股权、股票、

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等权益性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一律适用查账征收方式计征个

人所得税，不得采用核定征收方式缴纳个人所得税。但该公告的生效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1 日。台州市创芯贸易商行等 4 家个人独资企业的相关股权转让及纳税行

为在 2019 年 5 月已实施完毕，且 4 家个人独资企业均已在 2019 年注销； 

（2）公司实际控制人彭勇、高莲花、赵勇、高新华已经出具承诺，确认：

如因税收政策调整等，主管税务机关要求前述个人独资企业补缴相关税款，公司

实际控制人将在收到主管税务机关通知时协助相关主体进行补缴，并就差额部分

承担补足责任。 

（3）上述股权转让不涉及发行人，不会引致发行人存在补缴税款或受到行

政处罚的风险。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相关历史业务主体已经依法就资产重组、

主体注销过程中涉及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进行了纳税申报，相关自然人股东已

经就拟注销业务主体的收益分配缴纳了个人所得税。拟注销业务主体的部分股东

利用个人独资企业核定征收个人所得税政策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情形，不会对本次

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四）核查程序及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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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取得并查阅了无锡国腾、池州华钛、潜山华威、潜山纪炳、无锡华宇

芯业、华宇创芯注销前的财务报表； 

（2）取得并查阅了池州华钛、潜山华威、潜山纪炳设备转让时点对应的设

备账面净值、资产转让协议以及追溯评估的相关报告； 

（3）取得并查阅了合肥华达、华宇福保、华宇创芯股权转让时点的工商底

档； 

（4）取得并抽查了无锡国腾、池州华钛、潜山华威、潜山纪炳、无锡华宇

芯业固定资产、存货转移事项涉及的增值税申报表及缴纳凭证、所得税汇算清缴

资料及缴纳凭证、印花税申报表及缴纳凭证； 

（5）核查了华宇创芯将其资产转移给华力宇、华宇光微的转让协议； 

（6）核查了相关政府部门对潜山华威、潜山纪炳、池州华钛等历史业务主

体出具的合规证明、清税证明； 

（7）取得了彭勇、高莲花、赵勇、刘世刚个人所得税缴纳记录并取得了相

关政府部门对台州市创芯贸易商行、台州市自盛贸易商行、台州市勇达贸易商行、

台州市芯旺贸易商行出具的合规证明、清税证明、企业（个人）所得税征收方式

鉴定表； 

（8）取得了公司实际控制人彭勇、高莲花、赵勇、高新华出具关于补缴相

关税款的承诺。 

2、核查意见 

发行人资产重组过程中历次资产、股权、技术等交易、转让过程，业务重组

后拟注销主体的具体注销过程均合法、合规，不存在潜在纠纷。相关历史业务主

体已经依法就资产重组、主体注销过程中涉及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进行了纳税

申报，相关自然人股东已经就拟注销业务主体的收益分配缴纳了个人所得税。拟

注销业务主体的部分股东利用个人独资企业核定征收个人所得税政策缴纳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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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的情形，不会对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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